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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2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年 4月 26日在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了《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

年度报告》。2023年 5 月 10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公司管理部下

发的《关于对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》

（上证科创公函【2023】0124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就《问询函》

关注的相关问题，公司逐项进行了认真的核查落实，并对《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

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》中的内容进行了更正。内容如下： 

一、更正情况 

（一）“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”之“五、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”之

“（六）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”： 

更正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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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其他说明 

2022 年 12 月 28 日，公司收到安康高新区管委会出具的《关于停止相关招商引资协议

书的决定书》，以明冠投资公司怠于推进项目建设为由，决定停止履行招商引资协议，并告

知明冠投资公司及博创宏远公司，安康高新投将单方解除 2022年 3月 11日博创宏远《股权

转让协议》，收回明冠投资公司受让的 35%股权。2023年 1 月 20日，公司召集和主持博创

宏远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、董事会会议，对董事会进行改组，并聘任了新任总经

理；2023年 2月 18日公司收到博创宏远的《公告》，博创宏远对临时股东会会议和董事会

会议及会议内容不予认可。综上，自股权纠纷发生后，公司已无法对博创宏远实施有效控制。 

 

更正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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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其他说明 

2022 年 12 月 28 日，公司收到安康高新区管委会出具的《关于停止相关招商引资协议

书的决定书》，以明冠投资公司怠于推进项目建设为由，决定停止履行招商引资协议，并

告知明冠投资公司及博创宏远公司，安康高新投将单方解除 2022 年 3 月 11 日签订的《股

权转让协议》，收回股权。2023 年 1 月 20 日，公司召集和主持博创宏远公司 2023 年第一

次临时股东会会议、董事会会议，对董事会进行改组，并聘任了新任总经理；2023 年 2 月

18 日公司收到博创宏远公司的《公告》，博创宏远公司对临时股东会会议和董事会会议及

会议内容不予认可。综上，自股权纠纷发生后，公司已无法对博创宏远公司实施有效控制。 

 

（二）“第十节 财务报告”之“八、合并范围的变更”之“1、非同一控制

下企业合并”之“（1）.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”： 

更正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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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说明： 

2021年 11月 26日，明冠投资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4,000.00万元收购陕西兴华同创

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有的兴华财通公司 70.00%股权。兴华财通公司作为基金管理

人管理了三支存量基金，其中，安康兴华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兴华

新能）对外投资了博创宏远公司，投资总额为 3,500.00 万元（其中兴华财通投资额 1,210.00

万元），持有博创宏远公司 35.00%股权（公司间接持有 8.47%股权）。明冠投资公司通过收

购兴华财通公司 70.00%股权间接控制了博创宏远公司 35.00%股权。 

陕西省安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 2022年 2 月 11日发布 20220211号国有股权转让公

告，陕西安康高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安康高新投）对外转让其持有的博创宏远公

司 35%的股权,挂牌价 3,943.12万元。2022年 3月 11日,原告通过公开摘牌方式以 3,948.12



万元的价格取得上述股权，并在当日与安康高新投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；2022 年 3月 18

日，公司向安康高新投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；2022 年 4 月 6 日，博创宏远公司完成上述股

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。至此，公司直接和间接控制博创宏远公司 70.00%的表决权。 

 

更正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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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说明： 

2021年 11月 26日，明冠投资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4,000.00 万元收购陕西兴华同创

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有的兴华财通公司 70.00%股权。兴华财通公司作为基金管理

人管理了三支存量基金，其中一支基金安康兴华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兴华新能）对外投资了博创宏远，投资总额为 3,500.00 万元（其中兴华财通认购

1,210.00 万元），持有博创宏远 35.00%股权（公司间接持有 12.10%股权；若考虑公司在兴

华财通的 70%持股比例，则工商层面穿透计算间接持股比例系 8.47%）。 

陕西省安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 2022年 2 月 11日发布 20220211号国有股权转让公

告，陕西安康高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安康高新投）对外转让其持有的博创宏远公

司 35%的股权,挂牌价 3,943.12万元。2022年 3月 11日,原告通过公开摘牌方式以 3,948.12

万元的价格取得上述股权，并在当日与安康高新投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；2022 年 3月 18

日，公司向安康高新投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；2022 年 4 月 6 日，博创宏远公司完成上述股

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。至此，公司直接和间接控制博创宏远公司 70.00%的表决权。 

二、其他说明 
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《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》其他内

容不变，本次更正不涉及公司财务报表变更，不会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状况及

经营成果造成影响。更新后的《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》与



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供投资者查阅。公

司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编制和审核工作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5月 31日 


